
 

立
墾
耕
找
盡
斷
根
契
字
人
西
社
番
潘
萬
仔
長
子
吉
生
等
。
有
承
祖
父
遺
下
田
園
併
草
埔
共
壹

所
，
土
名
坐
落
在
南
埔
庄
東
勢
大
坵
園
，
東
至
溪
界
，
西
至
蔡
光
舊
里
園
界
，
南
至
路
界
，

北
至
莊
王
璘
田
界
，
四
界
面
踏
分
明
，
原
配
大
甲
溪
圳
水
通
流
灌
足
。
今
因
乏
銀
別
創
，
愿

將
此
田
園
埔
找
盡
斷
根
，
先
問
社
畨
自
親
至
戚
俱
不
能
承
受
，
外
扥
中
引
就□

□
□
□

柳
金

城
覌
出
首
承
墾
，
仝
中
三
面
議
定
時
值
墾
底
找
盡
斷
根
價
銀
肆
拾
陸
員
正
，
即
日
仝
中
交
收

足
訖
。
隨
將
田
埔
園
等
業
餘
地
俱
踏
付
銀
主
柳
金
城
觀
前
去
掌
管
，
招
佃
收
租
，
永
為
己
業
。

□

聽□
□

，
每□
納
大
租
粟
弍
斗
正
，
早
季
付
單
憑
納
清
楚
。
此
找
盡
千
休
，
葛
籐
永
斷
，

日
後□

□

暨
子
侄
孫
等
，
不
敢
言
及
添
貼
找
贖
等
情
，
亦
不
敢
異
言
生
端
滋
事
。
保
此
田
埔

園
係
是
吉
生
承
祖
父
遺
下
之
業
，
與
房
親
及
他
畨
漢
人
等
各
無
涉
，
亦
無
重
張
掛
借
他
人
財

物
，
及
交
加
來
歷
不
明
為
碍
，
如
有
不
明
等
情
，
吉
生
應
出
首
一
力
抵
當
，
不
甘
銀
主
之
事
。

此
係
二
比
甘
愿
，
各
無
反
悔
。
恐□

□
□

，□

墾
耕
找
盡
斷
根
契
字
壹
帋
，
付
执
為
炤
。 

即
日
仝
中
收
過
此
字
內
墾
底
找
盡
斷
根
價
銀
肆
拾
陸
員
正
完
訖
，
再
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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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中
人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番 

光
緒
拾
年 

 
 
 
 
 
 

日
立
墾
耕
找
盡
斷
根
契 

 

番 


